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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河南心連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轉板至北京證券交易所

本公告乃由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本公司」）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
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的規定而發佈。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現正考慮可能將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河南心連心深冷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深冷能源」）（其股份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全國股轉」）掛牌，股
份代號：831177）轉板至北京交易所上市（「擬議轉板北交所上市」）。

本公司現持有深冷能源63.06%的股權，該公司的其他股東為公司員工及其他獨立第三
方。深冷能源是從事氣體研發、生產、銷售、運輸和服務的綜合氣體供應商，主要從事
現場供氣業務和廢氣回收利用業務，及生產高純度液態二氧化碳、液態氧氮氬、一氧化
碳、氪氣及氙氣等產品。深冷能源的股份已於2014年10月14日全國股轉獨立掛牌。

深冷能源的董事會於2023年11月23日決議通過擬議轉板北交所上市方案，並向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河南監管局（「河南證監局」）申請有關轉板北交所上市的上市輔導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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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申請已於同日獲河南證監局受理。於本公告日期，深冷能源尚未向中國任何相關監管
機構提交任何正式上市申請。

作為擬議轉板北交所上市計劃的一部份，深冷能源擬同步向不特定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
股票不超過30,000,000股（未考慮行使超額配售選擇權情況下）；不超過34,500,000股（全額
行使超額配售選擇權情況下）（「股份增發」）。於股份增發完成後，預計本公司仍然持有深
冷能源不少於48%的股權，在此情况下，深冷能源仍繼續會併表於本公司。截至本公告日
期，本公司及深冷能源並未與任何人士簽署有關股份增發的協議，視乎最終融資架構，
股份增發可能會或可能不會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
遵守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或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規定就擬議轉板北交所上市（包括股份增
發）刊發進一步的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擬議轉板北交所上市及股份增發受限於（其中包括）
市場狀況、有關當局（包括但不限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准以及本公司及深冷
能源所作的最終決定。因此，概不保證擬議轉板北交所上市及股份增發會否及何時落實
或完成。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劉興旭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興旭先生、張慶金先生及閆蘊華女士；及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李生校先生、王為仁先生及李紅星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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